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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能 源 國 際 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53） 

 

 

訴訟結果 

 

 
謹此提述能源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三

年一月十日刊發之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由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作出本公佈。 

 

訴訟結果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及二零一三年八月，內蒙古小紅山源森礦業開發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Inner 

Mongolia Xiao Hong Shan Yuen Xian Mining Industry Developing Company Limited, 僅供識別）（「源

森公司」）及青海森源礦業開發有限公司（「青海附屬公司」）展開法律訴訟。提出向中華

人民共和國青海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之判決上訴。中華人民

共和國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之判決概括如下： 

 

(1) 維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二項判決，即駁回香港森源礦業控股有限公司（「香港附屬

公司」）對梁儷瀞女士之訴訟請求； 

 

(2) 撤銷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項判決，即青海附屬公司及源森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十一日簽署之探礦權變更協議無效；及 

 

 
* 僅供識別 

  



(3) 駁回香港附屬公司確認青海附屬公司及源森公司簽訂的探礦權變更協議無效的訴訟請

求。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能源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美艷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羅念如先生、王美艷女士、王東海先生及陳偉璋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蔡志輝先生、王靖華先生及李凱恩先生。 


